附件
桂林市2020年大气污染集中整治行动方案

为给秋冬季的百日攻坚腾出时间，为完成“十三五”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奠定基础，决定在全市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大气污染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为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针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存在的重点问题和薄弱环节，进一步聚焦项目攻坚，落实精细管理，通过实施对工业企业违法生产管控、工业企业违法排污整治、城市建筑垃圾整治、建筑工地整治、高污染燃料管控、露天焚烧整治、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管控、餐饮油烟管控、混凝土搅拌企业环境整治以及涉VOCs企业整治等十大专项行动，有力有序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管理机制，确保完成今年的目标任务：到2020年底，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92%（实况），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不高于35微克/立方米（实况），力争实现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3%，PM10、PM2.5、二氧化硫、臭氧等污染物浓度有效降低的目标。
二、整治时间
2020年5 月18日—8月17日。
三、整治任务及分工
为确保大气污染集中整治行动取得实效，实施10个专项整治行动。
（一）开展工业企业违法生产管控专项行动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牵头单位责任领导：刘德华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城管委、市自然资源局、市市场监管局；各县（市、区）政府、各管委会
工作目标： 杜绝企业违法生产，解决存量污染、消除风险隐患，着力解决大气环境污染问题。
整治范围：全市范围内
工作内容：
1.对未进驻工业园区规模以下且不符合当地产业布局规划的无证无照（未办理工信、发改、土地、规划、环保、工商、质监、安监、电力等相关审批手续）企业，重点检查在乡镇工业企业、老旧车间、废弃厂院、城乡接合部，坚决依法予以拆除、取缔；
2.对在居民集中区无证无照的“散乱污”企业，坚决依法予以搬迁或关闭；
3.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生产技术强制标准的“散乱污”企业，坚决依法予以关闭；
4.对符合产业政策并符合用地规划，但无证无照的企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限期进行整改，并按照程序补办相关审批或登记手续，纳入日常监管范围。
（二）工业企业违法排污专项整治行动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牵头单位责任领导：刘德华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责任部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市、区）政府
工作目标：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实现治污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和废气稳定达标排放，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整治范围：全市所有涉废气排放的工业企业
工作内容：
1.企业在用的生物质燃料锅炉必须安装并正常运行高效除尘设施，对设施不正常运行的，实施停产整治；对私自掺烧高污染燃料的生物质锅炉，实施处罚；
2.对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企业，督促企业在装备工艺、污染治理等方面提升改造，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3.全面排查全市砖厂污染防治设施设置、运行和达标情况，无组织排放管控情况，在线监测设施安装联网、正常运行情况，严格查处各种环境违法行为。
4.采取交叉监测、随机抽测、暗访等方式对砖厂废气进行监测、对是否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进行检查，督促砖厂企业认真管理、维护脱硫除尘和在线监控设施，推进污染物达标排放；
5.严格控制企业生产工艺及相关物料储存、输送等过程中的无组织排放，生产工艺产尘点（装置）应采取密闭、封闭或设置集气罩等措施，产尘点及车间不得有可见烟粉尘外逸。
（三）城市建筑垃圾整治行动
1. 整治范围：六城区和灵川县八里街片区
牵头单位：市城管委
牵头单位责任领导：胡省吾  市城管委党组成员
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各城区及灵川县政府
2. 整治范围：各县（市）境内（灵川县八里街片区除外）
牵头单位：各县（市）政府
牵头单位责任领导：各县（市）政府分管住建部门的县领导
责任单位：各县（市）政府相关部门
工作目标：实现渣土及散装建筑材料运输过程中全封闭不扬尘、不夹带撒漏、不污染环境；坚决打击随意倾倒垃圾、填埋建筑垃圾行为，实现建筑垃圾规范化处置。
工作内容：
（1）整治建筑工地容貌及工地车辆未经冲洗出场、车轮带泥上路的行为，每周对用车工地进行检查，总数不少于50辆次； 
（2）严格落实渣土车全过程监管。严厉查处非法运输、抛撒滴漏、带泥上路等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制止、处罚和查扣不按规定清运建筑垃圾的运输车辆；坚决打击随意倾倒、私自填埋建筑垃圾的行为；
（3）临时消纳点应当配备相应的碾压、降尘、照明等机械和设备，有排水、消防等设施，出入口道路应当硬化并设置设置沉泥沙池和具备冲洗施工车辆等规范的净车出场设施。车辆必须净车出场；
（4）临时渣土堆场、已完成堆渣功能又不使用的土地必须进行覆盖。每月至少开展2次巡查，对发现的问题，立即责令整改，对存在的违法行为严肃查处。
（四）建筑工地整治专项行动
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牵头单位责任领导：高醇武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责任单位：市城管委；各县（市、区）政府；临桂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铁（桂林）广西园管委会
整治范围：全市所有建筑施工工地
工作目标：2020年8月前全市建成区范围内所有建筑施工工地场内管理必须达到施工承包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建筑施工现场扬尘治理方案编制率、建筑工地四周设置连续围挡率、建筑外脚手架挂设密目式安全网率、施工现场主要出入口车辆冲洗设施设置率达到、施工现场易产生扬尘的建筑材料（砂石、水泥等）入库入池率、施工现场主要道路硬化率施工现场非主要道路、堆土及建筑垃圾集中堆放处等，采取固化、绿化、覆盖等措施落实率监管部门对扬尘污染违法违规行为处罚率等9个100%。
工作内容：
1.施工现场必须实行封闭管理，其出入口必须设置大门，安装与“天网”联网的监控摄像头，严禁敞口施工；
2.施工现场的主要道路必须用礁渣、细石或者混凝土等材料进行硬化处理，并配专人负责路面清洁卫生，配置洒水设备，定期洒水、清扫，不得在未实施洒水等抑尘措施情况下进行直接清扫；
3.工地主要出入口应设置冲洗平台，规格不应小于3.5m×5m，配备冲洗枪，并在大门内侧设置沉砂井、排水沟，驶出工地的机动车辆必须冲洗干净方可上路；
4.施工现场因施工、堆放、装卸、运输等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应当采取遮盖、封闭、洒水等降尘措施。风速四级以上天气应停止易产生扬尘的作业；
5.从事土方、渣土和施工垃圾运输必须采用密闭式运输车辆或采取覆盖措施，不得沿途抛洒、流漏、飞扬。施工车辆驶出工地前必须冲洗干净，不得污染道路。建筑垃圾清运应按当地规定的地点卸放；
6.施工现场应当设立垃圾渣土存放场地，并及时清运，在建筑物、构筑物上运送散装物料、建筑垃圾和渣土的，应当采用密闭方式清运，禁止高空抛掷、扬撒。不得焚烧垃圾等有毒有害物质； 
7.推动建筑工地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并与住建部门联网，实时监测工地扬尘管控情况，及时查处违法行为；
8.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对市辖区内所有建筑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七星区政府负责对本辖区内除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审批之外的所有建筑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临桂、灵川等各县区负责对本辖区内所有建筑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9.各类工地主管部门加大对所管工地巡查力度，每周检查比例不少于80%。
（五）高污染燃料管控专项整治行动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牵头单位责任领导：陈亚民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
责任单位：市城管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各县（市、区）政府
工作目标：通过严厉查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违法生产、销售、使用燃煤等行为，推动和保障蓝天保卫战取得实效。
整治范围：全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内
工作内容：
1.依法取缔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的燃煤生产场点；
2.对辖区所有经营摊点、小作坊、居住区（特别是老旧小区）进行地毯式排查，在禁燃区内全部取缔燃煤销售网点，一律不得销售高污染燃料；对流动运销燃煤行为，一经发现，迅速查处；
3.对沿街商户、餐饮行业及城中村、无物业管理小区、城乡结合部、背街小巷里的小作坊、无证食品经营店等进行逐户排查，给燃煤散烧单位、商户、餐饮店等依法依规下达取缔通知书，责令业主限期自行拆除设施、清理场地、处置库存燃煤；
4.科学合理处置罚没燃煤，防治罚没燃煤倒卖、回流；
5.对老旧居民小区里使用燃煤的居民讲解和宣传燃煤燃烧对环境的危害，劝导积极参与燃煤燃烧治理行动中来。
6.对已完成清洁能源替代的锅炉进行检查，杜绝有返烧高污染燃料以及不成型生物质燃料情况。
（六）露天焚烧专项整治行动
牵头单位：市城管委、市生态环境局
牵头单位责任领导：赵小海  市城管委副主任
陈亚民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
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政府
工作目标：按照“及早发现，快速反应、及时处理”的原则，把危害程度降低到最小，经过专项整治，露天焚烧火点大幅减少，最大限度减少露天焚烧带来的大气污染。
整治范围：全市露天禁烧区范围内
工作内容：
1.整治重点：焚烧环卫及园林垃圾整治；焚烧农作物秸秆整治；焚烧工业固体废弃物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整治；焚烧建筑装饰废弃物整治；
2.检查重点：一是道路两侧、空地、农田等重点区域的秸秆露天焚烧情况；二是各监测站点3公里范围内的重点敏感点露天焚烧情况；
3.各县（市、区）要以行政村或街道为单位，划定露天禁烧和限烧工作网格，明确网格责任人，明确相关人员工作职责，在禁烧区内设立警示标志、责任标牌、宣传标语、组建联合执法队、专职巡查队；
4.按照县（市、区）级、乡（镇）级、行政村、自然村（组）四级网格管理责任体系，实行上一级网格责任单位督导下一级网格责任单位，村民组督导村民，确保责任落实到人、督导及时到位，实现农作物秸杆焚烧防控工作常态化；
5.各县（市、区）政府应当编制《秸秆清单式管理工作方案》，完成禁烧区摸底调查，建立秸秆存量台账；建立目标责任机制，明确目标任务，强化责任落实；完善网格化监管机制，要对各级网格责任人的工作情况实行严格考核，制定奖惩办法。
6.将对发现的违法露天焚烧责任人依法进行处罚，符合行政拘留的要采取行政拘留措施，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查处的违法露天焚烧问题，严格倒查监管责任，严肃追责问责。
（七）禁燃禁放烟花爆竹专项行动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
牵头单位责任领导：  周  云  市公安局副局长
张建新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民政局、市商务局、市卫生健康委、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各县（市、区）政府
工作目标：切实贯彻执行《桂林市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要求，堵住源头，管住过程，通过加强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监管，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整治范围：全市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区范围内
工作内容：
1.全面清理禁放区域内烟花爆竹销售网点，对证照齐全的销售单位，限期搬迁或依法撤回有效期内的烟花爆竹批发或零售经营行政许可；对禁燃区内的无证无照、有照无证的烟花爆竹经营户当场发放行政文书，依法吊销违法违规市场主体的营业执照，收缴各类非法销售的烟花爆竹；
2.加大对婚丧嫁娶、开业庆典、节假日等特殊时段燃放烟花爆竹的管控，加大对宾馆酒店、居民小区、城中村、临街商铺等重点燃放场所的管控，通过流动巡查、不定期检查、固定值守和受理群众110举报，及时发现和制止违法燃放行为，做到发现一处，查处一处；
3.监督各施工工地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以及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烟花爆竹禁燃限放工作，引导婚丧嫁娶活动、星级酒店、各商业综合体、商场超市、农贸市场、医院等各类医疗机构等严守禁放规定；
    4.开展多途径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
（八）餐饮油烟管控专项行动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城管委
牵头单位责任领导：陈亚民  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
                  谢应明  市城管委副主任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政府
工作目标：以强化餐饮油烟长效管理为抓手，以打造“无烟”街区为目标导向，持续推进餐饮油烟治理工作，年内基本实现城区餐饮无违规直排油烟现象，空气质量显著提升。
整治范围：六城区建成区范围及各县县城，重点区域为各国控、市控、县控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周边2公里范围内。
工作内容：
1.对辖区餐饮经营场所油烟净化装置安装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排查，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的油烟全部接入专用烟道，厨房内无其他散排口，专用烟道现场检查无跑冒滴漏现象。对存在污染防治设施不配套建设、不正常使用，无组织排放油烟等环境违法行为的，依法下达限期整改通知，并按照“一店一档”要求建立整改清单，制定整改计划，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
2.对问题单位开展“每月一查”行动，实时跟踪问题整改进度，对整改工作进行跟踪检查指导，督促油烟净化设施安装、正常使用，突出整治成效；
3.对于拒不配合整改的，由工作组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开展联合执法，并强化执法手段，直至问题单位完成餐饮油烟污染整改工作；
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要求，对经营场所不适宜从事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饮服务，要求经营者另行选择其他符合条件的经营场所；
5.重点加强对国控空气监测站点周边2公里范围内区域巡查和后期监管，确保油烟净化设施规范设置安装和持续正常使用；
6.对从事露天烧烤的经营业户依法进行整治。取缔所有没有固定门店的露天烧烤业户，取缔所有店前大型烧烤炉具，夜市烧烤、宵夜排挡必须进店经营，使用清洁能源灶具，并安装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具备高效处理设施的烧烤灶具，使油烟达标排放；
7.对违反《广西壮族自治区企业住所和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的，不予发放工商营业执照和食品（小餐饮）经营许可证；已发放的，应予以纠正；拒不改正的予以关闭。
8.探索创建无烟无煤餐饮示范街区。
（九）混凝土搅拌站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
牵头单位责任领导：唐椿炎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
舒忠常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责任部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管委、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各县（市、区）政府
工作目标：通过对全市的混凝土搅拌站生产企业专项整治，规范行业依法生产，明显提升行业扬尘污染治理、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绿色发展。
整治范围：全市所有的混凝土搅拌站
工作内容：
1.取缔无资质无证照混凝土生产企业和非法存在的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及生产线；
2.扬尘管控：搅拌楼主体二层以上封闭，原材料上料、配料、搅拌等设备均应进行封闭，采用防尘的采光设备，并配备收尘系统；料场采取硬质材料封闭，并配备相应的降尘或除尘设施；砂石输送皮带廊上部要有封闭装置，下部有收料装置；搅拌机主机（楼式含砂石配料舱）、粉料筒舱使用集尘除尘设施；搅拌机卸料口应采用防止混凝土喷溅设施，保持地面清洁；厂区内路面全部硬化，其他闲置地方进行绿化，没有裸露地块；每天定时洒水，保持路面湿润； 
3.沙、石渣、水泥、混凝土运输车辆的管理：建设洗车槽（冲洗平台），规格参照桂林市建筑工地洗车槽要求；进出车辆冲洗干净，车身不附带残余混凝土、泥浆等异物；车容整洁，防止超限超载和抛洒滴漏污染道路；
4.雨污分流，生活污水接入排污管网，初期雨水接入废水处理系统，废水应做到沉淀处理和循环利用；生产厂区要有混凝土废料回收设备。
5.新建混凝土及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必须符合《桂林市预拌混凝土及预拌砂浆产业规划（2020-2022年）》要求。
（十）涉VOCS企业整治专项行动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牵头单位责任领导：舒忠常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责任部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县（市、区）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工作目标：建立健全VOCs污染防治管理体系，按照分行业实施、一行一策、一厂一策的原则，推进重点区域、重点行业VOCs治理，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整治范围：全市所有的涉VOCs排放的工业企业、汽车维修店等
工作内容：
1.建立重点行业治理清单。按照重点行业全覆盖的要求，以工艺废气排放、生产设备密封点泄露、储存和装卸过程挥发损失、污水系统逸散等环节为重点，全面排查核定重点行业企业及生产工艺装备、VOCs排放节点、治理措施及效果等情况，实行“一企一档”台账式管理；
2.取缔违法“散乱污”企业。结合《桂林市集中整治“散乱污”工业企业专项实施方案》，凡是不符合产业政策、无污染防治设施污染物直接排放，或防治设施不具备达标排放能力、没有治理价值、不能达标排放的，按照“两断三清”标准，一律实施关停取缔；
3.现场检查。运用走航车等科技手段对重点区域、工业园区、重点企业进行巡查，系统排查问题，确定VOCS控制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源和重点因子；对涉VOCs工业企业治污设施开展治污效果执法检查，有机溶剂使用量较大的，存在敞开式作业的，以及仅使用一次活性炭吸附、水或水溶液喷淋吸收、等离子、光催化、光氧化等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简易处理工艺，不能稳定达到《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以及相关行业排放标准要求的，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对汽车维修店（4S店）等面源进行检查，严禁无密闭喷漆房或废气处理设施的汽修企业从事喷涂作业，严禁露天清洗使用溶剂型涂料的喷枪，严肃查处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或露天喷漆等违法行为；
4.工业企业VOCs排放治理。聘请第三方专业技术团队为重点行业把脉问诊，提供综合治理方案，建立“排查、会诊、整改”一体化的工作体系，实施精准治理；企业是按照综合治理方案开展科学治理，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5.严格环保监管。建立VOCs排放监测监控体系，加强对VOCs重点排放源的监督、监测和监管核查，对未按规定实施控制措的排放源，依法责令限期整改，对不能达标排放或存在严重环境安全隐患的，责令限期治理，逾期治理不到位的依法予以关停。
6. 有序开展经营性VOCs无组织排放治理。对汽车维修店（4S店）、家具等店面经营性VOCs无组织排放，开展集中收集排放治理；  
7.积极推进工业、建筑装修、汽修等行业使用水性或高固体份涂料、低（无）VOCs含量原辅材料和产品。
五、保障措施
按照“全面部署、属地管理、部门联动、整体推进”的要求，落实各项保障机制，形成“排查无盲区、整治无缝隙、责任全覆盖、监管常态化”的工作格局。
（1） [bookmark: _GoBack]加强领导，压实责任。大气环境集中整治工作坚持属地负责原则，按行政区划落实主体责任，各县（市、区）要切实加强领导，强化工作举措，制定具体落实方案，将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各有关企业落实治污主体责任，积极主动，确保治理到位、排放达标、有效管控。市污染防治攻坚办有关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协调、密切配合，确保这次专项行动取得实效，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二）严格执法，狠抓落实。进一步加大公安、交通运输、生态环境、住建、城市管理、市场管理等多部门联合执法力度，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形成严厉打击大气污染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让污染大气环境的违法违规者付出应有代价。各有关单位要对照行动方案要求，全面梳理本单位的工作任务，建立台账，明确内容、标准、时限，按要求完成工作任务。
（三）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宣传部门要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知晓率、参与率，形成全民知晓、全民监督的良好环境氛围，畅通居民环境投诉渠道，及时曝光破坏环境行为，让大气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家喻户晓。
（四）加强调度，严肃问责。各牵头单位要按照《方案》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出各牵头工作的具体集中整治行动方案，明确时限、标准、责任领导、责任人和联系人，于5月15日前报市污染防治攻坚办，市污染防治攻坚办要加强调度，及时掌握各项专项行动进展情况并进行通报，各县（市、区）、各牵头单位要于每周五下午17时前将各专项行动进行情况报市污染防治攻坚办，市污染防治攻坚办每两周编发进展专报，对工作任务不落实、监管不到位、逾期达不到整治要求的单位和相关责任人进行通报，对监管失职，工作渎职等行为依法依规提交市纪检部门严肃问责。联系电话：3834253；电子邮箱：glhbwfk@163.com。

1

